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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执法行为流程图：行政处罚类

职权编码：2000-B-00100-140428

职权名称：对拒绝、拖延提供与审计事项有关的资料，或者提供的资料不真实、不完整，或者拒绝、阻碍检查的行政处罚

 











                            


                                                 


                








          

承办机构：各业务科室（调查取证、审核、复核、送达、检查）、法股规（审理）

服务电话：0355-8322227

监督电话：0355-8322228
行政执法行为流程图：行政处罚类

职权编码：2000-B-00200-140428

职权名称：对违反国家规定财政财务收支行为的行政处罚




 











                            


                                                 

          
                


                       




        


承办机构：各业务科室（调查取证、审核、复核、送达、检查）、法规股（审理）

服务电话：0355-8322227     监督电话：0355-8322228
行政执法行为流程图：行政强制类

职权编码：2000-C-00100-140428

职权名称：封存有关账册、资料、资产，申请法院冻结存款的行政强制









                            


          

                       



        
承办机构：各业务科室（调查取证、制止、送达、执行）

服务电话：0355-8322227     

监督电话：0355-8322228
行政执法行为流程图：行政强制类

职权编码：2000-C-00200-140428

职权名称：对暂停拨付与暂停使用有关款项的行政强制








                            

         


承办机构：各业务科室（调查取证、制止、送达）

服务电话：0355-8322227

监督电话：0355-8322228
行政执法行为流程图：行政检查类

职权编码：2000-J-00101-140428；2000-J-00102-140428；2000-J-00103-140428；2000-J-00104-140428；2000-J-00105-140428；2000-J-00106-140428；2000-J-00107-140428；2000-J-00108-140428；2000-J-00109-140428；2000-J-00110-140428
职权名称：对被审计对象的审计监督检查


 













                            


                                                 


          








          


承办机构：各业务科室（调查取证、审核、复核、送达、检查归档）、法规股（审理）、办公室（公布结果）   

服务电话：0355-8322227     监督电话：0355-8322228
行政执法行为流程图：行政检查类

职权编码：2000-J-00200-140428

职权名称：对社会审计机构审计报告的核查


















          

                       


                      承办机构：各业务科室（调查取证、审核、复核、 送

                          达、检查）、法规股（审理）、办公室（公布结果）    

                    服务电话：0355-8322227     监督电话：0355-8322228
行政执法行为流程图：行政检查类

职权编码：2000-J-00300-140428

职权名称：对内部审计工作的指导监督

            



                            


                                                 



 承办机构：内部审计机构

 服务电话：0355-8322227     监督电话：0355-8322228
实施审计时，被审计单位拒绝或者拖延提供与审计事项有关的资料，或者提供  的资料不真实、不完整，或者拒绝、阻碍检查，审计组报告审计机关














依照法定程序取得审计证据，作出审计记录并审核








告知被审计单位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








审计组代拟审计处罚决定书








   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复核、审理








   提交局审计业务会议审定








符合听证条件的，向被审计单位或者个人送达听证告知书








不要求听证





要求听证的，审计机关组织听证





提交听证报告





审计机关根据审计听证建议做出决定





按照审计机关审批流程报请审计机关负责人签发





向被审计单位和有关人员送达审计决定








按照规定跟踪检查审计决定执行情况





实施过程中发现被审计单位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财务收支行为














依照法定程序取得审计证据，作出审计记录并审核








审计组撰写审计组的审计报告，以审计机关名义征求被审计单位（人员）或者被调查单位的意见








审计组研究反馈意见后，对审计组的审计报告中涉及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财务收支行为，需作出处理处罚决定的，代拟审计决定








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复核、审理








   提交局审计业务会议审定








符合听证条件的，向被审计单位或者个人送达听证告知书








要求听证的，审计机关组织听证





不要求听证





提交听证报告





审计机关根据审计听证建议做出决定





按照审计机关审批流程报请审计机关负责人签发





向被审计单位和有关人员送达审计决定








按照规定跟踪检查审计决定执行情况





实施审计过程中，发现被审计单位转移、隐匿、篡改、毁弃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以及其他与财政收支或者财务收支有关的资料，或者转移、隐匿所持有的违反国家规定取得的资产，审计组报告审计机关














予以制止，并取得审计证据





制止有效，不影响审计实施，采取先行登记保存措施，不必采取封存措施








制止无效，审计组代拟封存通知书；需要冻结有关存款的，代拟冻结银行存款申请书（紧急情况下，审计组报请审计局主要负责人口头批准，直接实施封存）





按照审计机关审批流程报请审计机关负责人签发封存通知书及冻结银行存款申请书








审计组持封存通知书，实施封存。清点有关资料或者资产，填制封存清单，双方核对签名或者盖章





向人民法院送达冻结银行存款申请书





依法收集与审计事项相关的证明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措施





到期解除封存








审计实施过程中，发现被审计单位正在进行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财务收支行为














予以制止，并取得审计证据





制止有效，不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制止无效，审计组代拟暂停拨付或者暂停使用通知





按照审计机关审批流程报请审计机关负责人签发暂停拨付或者暂停使用通知书











向财政部门和有关主管部门以及被审计单位送达暂停拨付或者暂停使用通知书





根据法律规定，围绕县政府工作重心和市局工作要求，编制年度审计项目计划（草案）














报县政府（经济责任计划报经济责任审计工作领导小组）批准后下达审计项目计划





项目计划执行单位组成审计组，送达审计通知书，实施审计调查，编制实施方案，实施现场审计，依法法定程序取得审计证据，作出审计记录并审核








审计组撰写审计组的审计报告，以审计机关名义征求被审计单位（人员）或者被调查单位的意见








审计组研究反馈意见后，代拟审计报告等结论性文书








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复核、审理








   提交局审计业务会议审定








符合听证条件的，向被审计单位或者个人送达听证告知书








要求听证的，审计机关组织听证





不要求听证





提交听证报告





审计机关根据审计听证建议做出决定





按照审计机关审批流程报请审计机关负责人签发审计报告等结论性文书





向党委政府有关部门通报或向社会公布审计结果








向被审计单位和有关人员送达审计结论性文书








按照规定跟踪检查审计决定执行情况，并立卷归档





实施审计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对社会审计机构为被审计单位出具的相关审计报告进行核查并送达核查通知书














安排项目审计人员或者相关专门人员负责核查工作





依照法定程序对社会审计机构出具的相关报告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和执业准则等情况进行核实和检查，取得审计证据，作出审计记录并审核





审计组撰写审计组的审计报告，就涉及反映核查情况和核查结果事项征求被核查社会审计机构的意见








审计组研究反馈意见后，代拟审计报告；对社会审计机构及其相关人员违反法律、法规和执业准则等情况，代拟审计移送处理书








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复核、审理








   提交局审计业务会议审定








按照审计机关审批流程报请审计机关负责人签发审计报告、审计移送处理书等结果类文书








 向被核查社会审计机构送达核查结果





 根据问题类别，分别向财政部门、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司法机关送达移送处理书





根据法律法规要求，向社会公布对社会审计机构相关审计报告核查结果





按照规定检查整改落实情况





编制内部审计工作指导监督计划








   对内部审计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








授权内部审计自律组织对内部审计工作进行日常指导和监督








监督检查内部审计职责履行情况





组织内部审计人员参加审计业务加强对内部审计人员的培训





组织制定内部审计工作发展规划，推动建立健全内部审计制度








评价和运用内部审计结果





要求被审计单位提供内部审计资料





开展业务研讨交流培训活动





对会员单位进行表彰、奖励评比





要求被审计单位提供内部审计统计资料





对核查或审计发现的问题，监督相关单位整改











